
北 京 凯 恩 克 劳 斯 经 济 研 究 基 金 会

志愿者管理制度

为规范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对志

愿者的管理，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

金会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国内外先进的志愿者管理制度，

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志愿者是指按照本办法规

定的程序登记，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

自愿参与凯恩克劳斯基金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并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

员。

第二条 申请成为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志愿者的基本条件：

1.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奉献精神；

2.年满十八周岁，或低于十八周岁但经监护人书面同意；

3.具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相应的基本能力和身体素质；

4.认同凯恩克劳斯基金会的宗旨与理念；

5.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凯恩克劳斯基金会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志愿者的招募

根据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开展的公益活动的需求招募志愿者。接受

过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奖学金资助，参加了牛津暑期班培训的学生将优



先考虑。

志愿者招募流程主要包括：发布招募信息、申请人报名、材料审

核、面试、发出录用通知。录用后志愿者与凯恩克劳斯基金会签署《志

愿服务协议书》。

第四条 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志愿者享有以下各项权利：

1.参加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志愿者相关培训；

2.获得志愿服务的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

3.获得志愿服务必需的条件和必要的保障；

4.请求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帮助解决在志愿服务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5.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成为凯恩克劳斯基金会正式员工；

6.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7.相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五条 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志愿者承担以下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凯恩克劳斯基金会的相关规定；

2.自觉维护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和志愿者形象；

3.履行《志愿服务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完成志愿服务工作；

4.退出志愿服务活动时，履行合理告知的义务；

5.保守在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获悉的个人隐私、秘密和其他受保

护的信息；

6.自觉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7.杜绝任何以志愿者身份从事营利活动或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

动或行为；

8.相关法律法规及凯恩克劳斯基金会要求的其它义务。

第六条 凯恩克劳斯基金会根据公益活动对志愿者的需求情况统

一协调和管理志愿者资源和志愿者的服务。

第七条 根据志愿者学历、工作经验、工作技能的熟练程度、工

作任务等情况给与每人每天 50-100 元的工作补贴。

第八条 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定期对志愿者进行绩效评估，收集志愿

者对公益活动的意见与建议。根据志愿者的服务业绩，在征得志愿者

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将把志愿者的工作表现和成绩

通报给其所在单位或社区。

第九条 本办法由北京凯恩克劳斯基金会负责解释。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志愿服务协议书

甲方：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地址：

乙方（志愿者）：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手机：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是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

根据甲方开展的公益活动的需求，现招募乙方作为甲方的志愿者。

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同意，在自愿、平等、诚信、合法原则下，达成

以下一致条款，以资共同遵守执行。

1. 志愿服务内容：

2. 甲方经审核确认乙方符合从事志愿服务条件，同意安排乙方从事

以上志愿服务。

3. 志愿服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志愿服务地点：

4. 甲方按照自身需求和选用标准对乙方资质、服务能力及是否适合

在甲方从事志愿服务活动进行遴选和考查；有权就志愿服务要求

乙方提供真实的身份资料、证件及学历、专长等资以证明其服务

能力和水平的的个人信息文件和证书。

5. 甲方按照甲方的“志愿者管理办法”对乙方进行统一调配和管理，



并在服务期内给予乙方志愿服务津贴。

6. 甲方根据乙方的服务情况，对其服务进行评估。如不符合甲方要

求的能力、服务测试未能达标者予以劝退终止志愿服务；或因其

行为严重违反甲方声誉、利益，已明显不适合作为甲方志愿者时

对其予以除名。

7. 乙方在了解甲方概况和服务内容后，志愿参加本协议中第 1 条规

定的公益活动的志愿服务。

8. 乙方有责任遵照协议约定，履行志愿服务承诺，按照甲方统一要

求和规范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甲方提供专业、合格的志愿服务，

而无报酬要求和任何营利性目的，不以志愿者的身份或者志愿服

务的名义从事任何以营利为目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9. 乙方遵守甲方相关规章制度，服从甲方基于志愿服务和活动而进

行的统一管理、安排和部署。在志愿活动中不侵害第三方合法权

益，自觉维护甲方、志愿者身份及所从事的志愿服务活动对外的

声誉，不做任何与此相悖的事情。

10. 乙方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提供志愿服务时，应至少提前一个月

向甲方书面提出，本协议即行终止履行，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应妥善处理完毕其当次志愿服务，不致因此给甲方或服务对

象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11. 本协议适用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规定。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签字： 日期：

乙方：

签字： 日期：


